        学院（部门）           项目采购方案（货物类）

本项目专门面向：1、□ 中小（微）企业   2、□ 小微企业。
本项目符合以下第     点情形，不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
（一）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明确规定优先或者应当面向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非企业主体采购的；
（二）因确需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基础设施限制，或者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等原因，只能从中小企业之外的供应商处采购的；
（三）按照本办法规定预留采购份额无法确保充分供应、充分竞争，或者存在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目标实现的情形；
（四）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五）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1、 采购项目（可添加行）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预算单价
	预算总价
	所属行业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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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若是采购多种设备，请注明核心产品。
二、货物交付
1.交付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日
2.交付地点：               
3.交付条件：验收合格后交付。
三、性能参数、规格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可以是表格或文字描述）。

四、质量保证期及售后服务
1.质量保证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至少12个月。
2.售后服务：
投标时，各投标产品必须注明生产厂家的保修年限(具体产品按照以时间较长的保修年限为准)。在质量保证期内设备运行发生故障时，供应商（厂家）在接到故障通知后快速响应，并免费提供咨询、维修和更换零部件等服务，并及时填写维修报告（包括故障原因、处理情况等）。质量保证期内供应商（厂家）有责任对设备进行不定期的巡查检修。设备保修期过后，承担终身维修服务。
五、安装调试、验收及退、换货
1.根据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响应情况由申购单位组织验收。最终用户负责货物清点和验收。验收应在货物安装调试完成后十个工作日内验收完毕。如发现物资设备与合同规定不符，采购方有权拒绝接受并向供应商提出索赔。如货物在保证期内被证明存在缺陷，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合适的材料，采购方有权凭有关证明文件向供应商提出索赔。
2.退、换货：           
3.其他：
六、资金支付方式、条件和时间
验收合格后十五日内付清合同总金额，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中标人须提供正式的税务发票。
七、履约保证金
   □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 本项目收取履约保证金，成交人须在收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缴纳中标金额     %的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可以银行转账、电汇、保函等任一方式提交（开户银行：农业银行武夷山市支行营业部；开户名称：武夷学院；银行账号：13970101040011043），如果是以保函形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必须开具见索即付(无条件支付)银行保函。履约保证金在项目验收合格且无未了事宜后无息退还，中标方如不按规定签订合同或不按合同履行义务，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若对采购方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还应对超出部分予以赔偿。
八、违约责任
1.采购人违约责任
（1）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收中标人交付的合格产品的，采购人向中标人偿付拒收货款总值     的违约金。
（2）采购人无故逾期验收和办理合同款项支付手续的,采购人应按逾期付款总额每日      向中标人支付违约金。
（3）其他违约情形
2.中标人违约责任
（1）中标人逾期交货的，中标人应按逾期交付总额每日      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由采购人从待付货款中扣除。中标人无正当理由逾期超过约定日期     天仍不能交付的，视为“中标人不按合同约定履约”；
（2）中标人所交付的产品不符合合同规定及《采购文件》规定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收，中标人愿意更换产品但逾期交货的，按中标人逾期交货处理。中标人拒绝更换产品的，视为“中标人不按合同约定履约”；
（3）中标人不按合同约定履约的，采购人可以解除采购合同，且中标人还须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金额    %的违约金（或    元的违约金）。
（4） 其他违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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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评分办法（采用综合评分法需填写，其他的可直接删除附件）
①价格项（F1×A1）满分为30%-60%分。
②技术项（F2×A2）满分为    分。
	评标项目
	评标分值
	评标方法描述

	 
	 
	 


③商务项（F3×A3）满分为    分。
	评标项目
	评标分值
	评标方法描述

	
	
	



                                 
